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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書應該屬於作者，但其中的思想卻是人類共有，這種說法不算過份。所有
的思想都有兩種權利，屬於作者的權利與屬於人類的權利。兩者祗能擇一
時，必然犧牲作者的權利，人類才是我們文學家所有及唯一關心的對象，
因此，必須把人類放在我們自身之前。" (維克多・雨果, 1878年國際文學會
議開幕致辭, 1878)

"我們的市場、我們的民主、我們的科學、我們的言論自由傳統，以及我們
的藝術，都仰賴於自由取得的公版著作，而不是由財產權保護的資訊支
撐。不要認為財產法已涵蓋所有的好東西，剩下來的才是公版著作。公版
著作是我們追求文化基石的處所，事實上，它是我們文化的主要成份。"
(詹姆士・波以耳,公版著作, 第40頁, 2008)

如我們的理解，公版著作是沒有近用及再利用障礙的大量資訊，它們不受著作權保
護，或著作所有權人決定移除這些障礙。源自於我們共享的知識與文化，公版著作
是我們自我理解的基礎。公版著作是原料，新知識由此衍生，新文化作品由此產生。
公版著作是一種保護機制，確保這些原料的取得成本趨近於零，社會成員均可運用
它，健全與繁榮的公版著作是我們社會經濟福址不可或缺的部份。公版著作在教育、
科學、文化遺產與公共資訊的領域，扮演資本的角色。健全與繁榮的公版著作是實現
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第1款(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 享受藝術, 並分享科學
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的先決條件之一。

網路化的數位資訊社會把公版著作的議題帶至著作權的討論裡，為了保存與強化公版
著作，需要對此必要資源的屬性與角色，有健全與最新的認識。此公版著作宣言定義
公版著作的內容，勾勒在21世紀初期，健全的公版著作所必備的原則與準則。此處祗
討論與著作權法相關的部份，不討論其他的智慧財產權(如專利與商標)，以最廣義的
解釋看待經濟及道德上的著作權與相關權利(包括鄰接權與資料庫權)。因此，在本文
件的其他部份，把著作權視為所有權利的代名詞。此外，「作品」含蓋所有受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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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物件，包括資料庫、表演與錄音。同樣的，「作者」一詞包括攝影師、製作
人、播音員、畫家與表演者。

21世紀的公版著作世紀的公版著作

在此宣言內定義的公版著作，係指不受著作權限制與保護的文化資料。除了正式的公
版著作之外，還包括很多有價值的作品，作者以授權的方式，讓它們成為類似公版著
作的作品；經由著作權之例外與限制、合理使用與合理處理，個人可以使用這些被保
護的作品。能夠增加近用我們的文化與遺產的這些重要資源，需要積極地維護，讓社
會從共享知識與文化的中獲益。

公版著作公版著作

公版著作的核心觀念是它的結構，由我們共享的知識、文化與資源構成，在當前法律
的規範下，可以不受著作權限制而利用。精確來說，公版著作的結構由兩種不同範疇
的資料組成：

1. 著著作作權權消消滅滅的的作作品。品。著作權是授與作者的暫時性權利，期滿之後，所有的法
律限制都不存在；不過，部份國家仍持續保護該作品的著作人格權。

2. 必必要要的的公公共共資資訊訊不不得得為為著著作作權權標標的。的。有些資訊不能被著作權保護，包括無法
舉證原創性的作品，或被列為不得為著作權標的的作品(如：以任何方式描述、
解釋、圖繪或嵌入作品內的資料、事實、創意、程序、過程、系統、操作方
法、概念、原則或發現等，以及法律條文、司法文件與行政文書)。這些公共作
品對我們的社會運作太重要了，即使祗在有限的時間內，也不能以法律限制其
運用。

公版著作結構是歷史的妥協點，一方是著作權保護作者的權益，另一方是我們社會必
要的文化記憶與知識基礎。20世紀下半葉，過度延伸的著作權保護期與準著作權的法
律保護，已經打破這兩個要素的平衡。

志願公有與使用者特有志願公有與使用者特有

除了公版著作的結構核心外，還有其他的重要資源，讓個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被著作權
保護的作品；這些屬於當代文化與知識裡的「喘息空間」，確保著作權的保護不會干
擾社會的特別需求以及作者的選擇志願。這些資源增加使被保護作品近用機會，部份
資源祗容許特定型式的使用，或限制特定使用群才能用它們：

1. 著著作作所所有有權權人人志志願願分分享享其其作作品。品。作者可以解除對其作品的限制，自由授權、
或以法律工具允許使用者無限制地使用其作品、或將其獻給公版著作。自由授
權的定義，參閱自由軟體的定義，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zh-
tw.html；自由文化作品的定義，參閱http://freedomdefined.org/Definition/Zh-
TW；開放知識的定義，參閱http://opendefinition.or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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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以著著作作權權的的例例外外與與限限制制、、合合理理使使用用與與合合理理處處理理，，創創造造使使用用者者的的特特有有權權利。利。這
些特有是公版著作不可或缺的部份，藉以近用我們的共享文化與知識，運作必
要的社會機構，讓有特定需求的個人取得社會參與。

整體來說，公版著作由志願共享的作品與著作權的例外與限制、合理使用與合理處理
構成，讓每個人都可以近用我們共享的文化與知識，以滋潤創新與文化參與，使整個
社會受益。積極維護公版著作的兩個具體化結構，是很重要的工作，可以滿足其在科
技與社會變遷快速時期的角色。

通則通則

在這個科技與社會變遷快速的時代，公版著作是文化參與和數位創新的必要一環，需
要積極地維護它。需參照若干通則來積極維護公版著作，為了保持公版著作的本意，
在網路資訊社會的科技環境裡，得以繼續運作，在公版著作的結構下，建立以下的通
則：

1. 公公版版著著作作是是常常態，態，著著作作權權保保護護是是例例外。外。在尊重原來的表達方式下，才授予著
作權保護；世界上，絕大部份的資料、資訊及創意，經過特定時間後，就屬於
公版著作的範圍。除了本來就不被保護的資訊外，每年都有保護消滅的作品，
進入公版著作的領域；對保護的要求，以及對著作權保護期限的規定，豐富了
公版著作的內容，確保近用我們共享的文化與知識。

2. 著著作作權權保保護護祗祗能能在在必必要要的的期期限限內內為為之，之，從從保保護護及及獎獎賞賞作作者者的的智智慧慧辛辛勞，勞，和和散散
布文化與知識的公共權益間，達成合理的妥協。布文化與知識的公共權益間，達成合理的妥協。從作者或社會大眾的立場來
看，任何延長著作保護的爭議（不論是歷史、經濟、社會或其他觀點）都不應
該存在的。作者應該得到其智慧辛勞的獎賞，社會大眾也不應長期阻絕於自由
使用這些作品，以致無法獲利。

3. 已已經經公公版版的的著著作作必必須須仍仍是是公公版版著著作。作。以科技重製公版著作後，不能取得獨佔
的控制權，也不能以科技保護的方式，限制近用該等科技重製的作品。

4. 公公版版著著作作電電子子書書的的合合法法用用戶，戶，應應可可自自由由(再再)使使用用、、複複製製與與修修改改該該等等作作品。品。公
版著作不必然能被大眾近用，擁有實體公版著作的人，可以限制它人的近用
權。可是，一但賦予近用權後，就不能以法律手段限制再利用、修改或重製該
等作品。

5. 必必須須強強制制規規定，定，不不能能以以合合約約或或技技術術保保護護的的手手段，段，限限制制近近用用或或再再利利公公版版著著
作。作。作品的公版屬性，就是保障再利用、修改或重製該作品的權利。包括使用
者特有的例外與限制、合理使用與合理處理，確保不會被合約或技術手段限
制。

此外，以下原則適用於前述的志願公有與使用者特有情況：

1. 志志願願放放棄棄著著作作權權與與共共享享被被保保護護的的作作品品都都是是合合法法使使用用著著作作權權的的例例外外權。權。被著作
權保護的作品中，很多作者並不願意執行全部的權利，或願意放棄所有的權



利。在志願的前提下，這種行為是執行著作權的例外權，不該被法律、法令或
其他機制，甚至是人格權阻礙。

2. 著著作作權權的的例例外外與與限限制、制、合合理理使使用用與與合合理理處處理理，，需需要要積積極極的的維維護，護，才才能能確確保保著著
作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作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在當前的著作權系統裡，創造使用者特有的機制，建
立喘息空間。在科技與社會快速變遷下，保留這種空間，才能維持社會機構的
功能與個人的社會參與；因此，著作權的例外與限制、合理使用與合理處理，
應該視為自然的演進，持續地為公眾利益服務。

除了這些通則，與公版著作有關的若干議題，也須立即提出。以下的建議係針對保護
公版著作，確保以有意義的方式繼續運作；這些建議適用於著作權的各層面，特別與
教育、文化遺產及科學研究有關。

建議建議

1. 著著作作權權保保護護期期應應縮縮減。減。過度的著作權保護期與缺乏正式的期限，極度傷害近
用我們共享的知識與文化。此外，產生孤兒作品的機會大增，這些作品既不受
作者控制，也不屬於公版著作的範疇，大眾無法使用它們。因此，新作品的著
作權保護期應減少至合理的期間。

2. 對對著著作作權權保保護護範範疇疇的的改改變變(包包括括對對保保護護對對象象的的新新定定義義與與擴擴大大獨獨佔佔權權)，，必必須須考考
量對公版著作的影響。量對公版著作的影響。任何對著作權保護範疇的改變，不能回溯已是公版著作
的作品。公版著作是我們共享的文化與知識，著作權祗是例外狀態；20世紀的
時候，著作權的範疇已經大幅擴展，犧牲大眾利益以滿足少數權利持有者的利
益，把我們共享的文化與知識，鎖在著作權與技術裡面。我們必須確保情況至
少不會惡化，並且在未來逐步改善。

3. 在在母母國國被被視視為為公公版版著著作作的的資資料，料，應應被被全全世世界界其其他他國國家家視視為為公公版版著著作。作。因為不
符合源創性的要求或它的保護期屆滿，落入特定的著作權排斥，以致在某個國
家不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不應被任何人(包括原作者在內)在另個國家主張著
作權保護，以致喪失公版著作的屬性。

4. 任任何何錯錯誤誤或或意意圖圖誤誤導，導，以以致致不不恰恰當當使使用用公公版版著著作作的的行行為，為，必必須須依依法法處處罰。罰。為
了保存公版著作的完整，保護使用者不會誤用與錯用公版著作，任何錯誤與意
圖誤導公版著作的行為，都必須依法處罰。

5. 不不能能以以其其他他智智慧慧財財產產權權凌凌駕駕公公版版著著作作之之上。上。公版著作是整個著作權系統的一
部份，不能被著作權以外的法令凌駕。

6. 必必須須建建立立務務實實且且有有效效的的方方法，法，使使「孤「孤兒兒作作品」品」及及無無商商業業價價值值的的作作品品(如：如：絕絕版版
作品作品)被社會再使用。被社會再使用。著作權的效期與範圍，對國外作品的禁制手續，產生大量
的孤兒作品，既不能被作者控制也不屬於公版著作的範疇。在現行法律下，這
些作品對作者與社會都沒有任何助益，唯有被社會再利用才能恢復其生產力。



7. 文文化化遺遺產產機機構構應應承承擔擔標標示示與與保保存存公公版版著著作作的的角角色。色。非營利的文化遺產機構被
賦予保存我們共享的知識與文化的責任，為扮演好這個角色，必須標示、保存
公版著作，使其被社會自由取用。

8. 必必須須沒沒有有法法律律障障礙，礙，阻阻止止志志願願共共享享作作品品或或獻獻出出作作品品成成為為公公版版著著作。作。兩者都是
正當運用著作權賦予的排斥權，在尊重作者願望的前提下，近用重要的文化財
與知識。

9. 儘儘可可能能實實現，現，非非商商業業性性的的個個人人使使用用被被保保護護作作品，品，另另外外建建立立對對作作者者的的補補償償措措
施。施。非商業性使用作品是個人發展的必要過程，新建或修改著作權的限制與例
外時，必須考量作者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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